附件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
住宅物业保修金垫支使用退还通知书
 

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 ：（垫支使用申请人）
位于          区（市）县  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镇、乡、工矿区、开发区）        街（路、巷）      号附      号          

的           （建筑区划名称）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原因，已申请垫支使用住宅物业保修金         元（人民币），现维修工程竣工决算已完成，决算金额为          元（人民币）；依据《陕西省新建住宅物业保修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请你（或你单位）在5日内向市保修金专户退还            元（人民币）保修金。

住宅物业保修金专户户名：××市房产管理局；住宅物业保修金专户账号：         。保修金专户管理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市保修金监管机构（盖章）

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